
B027

■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39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经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与2019年2月1日、2019年2

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申请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公告。

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SCP170号），接受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9年6月5日，公司发行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5亿元人民币已经全

额到账，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华邦健康SCP001

代码 011901297 发行价格（元/百元） 100元/百元面值

发行人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总额（亿元） 5亿元

票面利率/浮动债首次票面

利率(%)

6.80 计息方式 零息利率

发行日 2019年6月5日 起息日 2019年6月10日

上市流通日 2019年6月11日 交易流通终止日 2020年3月5日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9-051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韩汇如先生于2018年5月9日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51,090,000股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办理股票质押融资

业务，并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019年5月9日，韩汇如先生对该笔股份质押业务补充质押股份13,430,

000股；另于2019年5月29日将其质押的51,090,000股公司股份中的11,000,000股股份解除了质押。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2日、2019年5月13日、2019年5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5、2019-036）及《关于实际

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7）。

近日，公司收到韩汇如先生通知，韩汇如先生于2019年6月10日将质押给中信建投的其余53,520,000

股公司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

截至本公告日，韩汇如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600,271,904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份409,500,000股，

限售股份190,771,90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7.56%；本次解除质押股份53,52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8.92%，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24%。 本次股权质押解除后，韩汇如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414,806,31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9.10%，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2.86%。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6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6月 11� 日接到股东曲立荣女士的通知，曲立

荣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曲立荣 是 35,445,000 2017-12-26 2019-06-10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8.96%

合计 ——— 35,445,000 ——— ——— ——— 28.9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2019年05月28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曲立荣女士持有的公司股份由81,600,000股调整

为122,400,000股，曲立荣女士累计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由47,600,000股调整为71,400,000股；王寿纯

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89,076,600股调整为133,614,900股， 王寿纯先生累计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由

15,000,000股调整为22,5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曲立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2,4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463,692,511股）的

26.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曲立荣女士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35,955,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9.38%，占公司总股本的 7.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王寿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4,1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463,692,511股）的

28.9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寿纯先生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2,5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16.78%，占公司总股本的4.8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寿纯先生与曲立荣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6,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5.32%。上述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58,455,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2.79%，占公司总股本的12.61%。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2�日

证券代码：

300404

证券简称：博济医药 公告编号：

2019-049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

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回购注销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0,750股，回购价格13.2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

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74,092,750股减少至173,342,000股，由

此公司注册资本也将随之发生变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9-03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9年5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

增减(%)

哈

弗

哈弗H2 1,055 5,086 -79.26 17,112 40,061 -57.29 1,474 5,530 -73.35 17,827 40,137 -55.58

哈弗H4 1,062 6,061 -82.48 10,041 12,574 -20.14 1,075 6,230 -82.74 10,008 13,444 -25.56

哈弗H6

25,

523

30,

616

-16.64

155,

461

192,

374

-19.19

23,

777

30,

175

-21.20

153,

623

187,

280

-17.97

哈弗H9 761 1,492 -48.99 4,340 6,823 -36.39 734 1,244 -41.00 4,621 6,586 -29.84

哈弗M6 2,098 1,555 34.92 39,392 16,138 144.09 2,149 1,376 56.18 39,350 16,465 138.99

哈弗F5 1,122 ——— ——— 13,772 ——— ——— 1,263 ——— ——— 14,153 ——— ———

哈弗F7

10,

523

——— ——— 60,897 ——— ———

10,

862

——— ——— 61,452 ——— ———

哈弗其他

车型

990 2,800 -64.64 6,601 15,218 -56.62 1,024 2,744 -62.68 6,931 15,254 -54.56

哈弗小计

43,

134

47,

610

-9.40

307,

616

283,

188

8.63

42,

358

47,

299

-10.45

307,

965

279,

166

10.32

W

EY

VV5 1,009 5,562 -81.86 7,214 33,866 -78.70 1,381 5,302 -73.95 7,800 33,642 -76.81

VV6 4,136 ——— ——— 23,557 ——— ——— 3,997 ——— ——— 23,543 ——— ———

VV7 1,048 5,014 -79.10 8,761 32,797 -73.29 1,143 4,842 -76.39 8,864 32,764 -72.95

P8* 24 503 -95.23 597 503 18.69 33 518 -93.63 648 518 25.10

WEY小

计

6,217

11,

079

-43.88 40,129 67,166 -40.25 6,554

10,

662

-38.53 40,855 66,924 -38.95

SUV合计

49,

351

58,

689

-15.91

347,

745

350,

354

-0.74

48,

912

57,

961

-15.61

348,

820

346,

090

0.79

长

城

风骏 8,117

11,

461

-29.18 57,712 56,160 2.76 8,944

12,

345

-27.55 59,332 59,557 -0.38

长城C30 550 759 -27.54 1,531 2,815 -45.61 553 833 -33.61 1,630 3,228 -49.50

欧

拉

欧拉R1* 3,790 ——— ——— 14,883 ——— ——— 4,019 ——— ——— 15,523 ——— ———

欧拉iQ* 751 ——— ——— 8,368 ——— ——— 982 ——— ——— 8,893 ——— ———

欧拉小计 4,541 ——— ——— 23,251 ——— ——— 5,001 ——— ——— 24,416 ——— ———

总计

62,

559

70,

909

-11.78

430,

239

409,

329

5.11

63,

410

71,

139

-10.86

434,

198

408,

875

6.19

其中：出口 4,520 4,510 0.22 23,594 19,760 19.40 ——— ——— ——— ——— ——— ———

注：哈弗其他车型包含：哈弗H1、哈弗H5、哈弗H7、哈弗H8；

*为新能源车型。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

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715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5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0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维华祥” ）及其一致行动人赵文劼通知，获悉北京维华祥、赵文劼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北京维华祥 否

5,073,862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65.8196

--

2,634,884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34.1804

赵文劼 否 2,919,100 2019年6月10日 2020年6月9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 --

合计 10,627,846 -- -- -- 100.0000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维华祥、赵文劼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维华祥 7,708,746 8.3791 7,708,746 100.0000 8.3791

赵文劼 2,919,100 3.1729 2,919,100 100.0000 3.1729

合计 10,627,846 11.5520 10,627,846 100.0000 11.552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19-050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

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搜于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原投资” ）为给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及降低股票质押比例，马鸿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37,968,57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46%）股份、兴原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16,656,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股份一并转让给嘉兴煜宣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煜宣” ），转让完成后，嘉兴煜宣将持有公司5.00%股份。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3、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4、若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2019年6月10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通知，获悉马鸿先生、兴原投资与

嘉兴煜宣于2019年6月1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马鸿先生向嘉兴煜宣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7,968,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6%；兴原投资向嘉兴煜宣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656,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 本次交易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2019年6

月6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基准，转让价格确定为每股人民币2.70元。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马鸿

合计持有股份 1,047,670,188 33.88% 909,701,616 29.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948,572 4.72% 7,980,000 0.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1,721,616 29.16% 901,721,616 29.16%

兴原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32,317,117 7.51% 215,660,389 6.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317,117 7.51% 215,660,389 6.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嘉兴煜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54,625,300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4,625,300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马鸿先生基本情况

姓名：马鸿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0527************

通讯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2、兴原投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马鸿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75212159D

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食品添加剂、饲料、饲料添加

剂、有色金属、黄金、白银、稀土材料、矿产品、橡胶、小包装润滑油、翡翠玉石、工艺配件、消防器材、教学仪器、实验室设备、汽车零

配件、汽车轮胎、磁性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磁钢、儿童车、仪表仪器、冶金炉料、包装材料、木材、花卉、塑料、玻璃制品、玻璃纤

维、接插件、电子元器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实业投资、企业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均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

情形，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马鸿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43室-43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君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CW0A77J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2日

合伙期限：2019年5月22日至2024年5月21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受让方嘉兴煜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兴原投资为马鸿先生与妻子黄晓旋女士共同设立，马鸿先生与兴原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转让方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与受让方嘉兴煜宣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转让各方：

转让方1：马鸿

转让方2：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以上转让方1、转让方2在本协议中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指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154,625,3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

本的5.00%，其中：转让方1转让137,968,57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46%；转让方2转让16,656,728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0.54%。

（二）标的股份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股份，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3.1转让价款

转让方、受让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70元/股，转让价款共计417,488,310元（大写：人民币

肆亿壹仟柒佰肆拾捌万捌仟叁佰壹拾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372,515,144.4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柒仟贰佰伍拾壹万

伍仟壹佰肆拾肆元肆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44,973,165.60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肆佰玖拾柒万叁仟壹佰陆拾伍元陆角整）。

3.2支付安排

3.2.1第一期：本协议签订生效且受让方具备付款条件（本款所指“具备付款条件” 为受让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

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

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3.2.2第二期：目标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剩余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

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

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

4.1转让方应于受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4.2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自依照法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后视为办理完毕交割手续，标的股份全部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交割日” 。

4.3自交割日起，标的股份对应的权利及义务完全转移至受让方，受让方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及义务。

4.4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各项税费、交易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五）过渡期安排

5.1过渡期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限。 在过渡期内，若目标公司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

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股份比例不变，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同时根据交易所除权除息规则作

相应调整。

5.2在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切实履行股东职责，并应遵守转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受让

方的利益。

（六）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6.1转让方1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转让方2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均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转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协议。

6.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转让方有约束力的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6.3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份，是标的股份的注册所有人和实际权益拥有人，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已有或潜在的纠纷；标的

股份权利完整，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转让方未签署任何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致使标的股份受到任何限制或丧失某项

权利。

6.4在标的股份之上，不存在质押权等担保权利或其他债务或纠纷，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标的股份未被采取冻结、

查封或其他强制性措施。

6.5转让方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转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6.6转让方同意，受让方由于任何转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转让方将按受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受让方。

6.7如果转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受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6.8本条列载的转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七）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7.1受让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

行本协议，并具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股东资格条件。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受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

协议。

7.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受让方有约束力的组织性文件、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7.3受让方已经取得签订、执行本协议的全部授权或许可或批准（如需）。

7.4受让方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用于购买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7.5受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数额和期限支付转让价款。

7.6受让方向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受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7.7受让方同意，转让方由于任何受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受让方将按转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转让方。

7.8如果受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转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7.9本条列载的受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8.1本协议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终止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8.2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将争议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部

分公司股份的方式为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本次协议转让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125,362,005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36.39%。 马鸿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五、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1、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曾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马鸿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曾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尚在严格履行中，本

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马鸿先生曾于2015年8月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承诺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4、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承诺：自2019年3月5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尚在严格履行中，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在不得买卖公司股份的期间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

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出具《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

过户相关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搜于特

股票代码：002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马鸿

通讯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8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19年6月10日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搜于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搜于特、公司 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原投资 指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马鸿先生、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嘉兴煜宣 指 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将其合计持有的搜于特154,625,300股股份转

让给嘉兴煜宣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马鸿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通讯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马鸿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75212159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食品添加剂、饲料、饲料添加

剂、有色金属、黄金、白银、稀土材料、矿产品、橡胶、小包装润滑油、翡翠玉石、工艺配件、消防器材、教学仪器、实验室设备、汽车零

配件、汽车轮胎、磁性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磁钢、儿童车、仪表仪器、冶金炉料、包装材料、木材、花卉、塑料、玻璃制品、玻璃纤

维、接插件、电子元器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实业投资、企业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股东 持股比例（％）

马鸿 90%

黄晓旋 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兴原投资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兴原投资执行董事为马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长期居住地为广东，通讯地址为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马鸿先生2006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07年5月至2017年10月任公司总经理，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任兴原投资总经

理，2009年5月至今任兴原投资执行董事。 马鸿先生为搜于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兴原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马鸿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兴原投资为马鸿先生与妻子黄晓旋女士共同设立，马鸿先生与兴原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及降低其股票质押比例，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方式为公

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会增加或减少

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一）前次权益变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47号）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198,412,69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11月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由于信息

披露义务人马鸿先生未参与认购， 导致其直接持股比例由50.34%被动减少至43.88%， 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的持股比例由

22.28%被动减少至19.42%，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2日披露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马鸿先生与深圳前海瑞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11月3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11月29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马鸿先生向深圳前海瑞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4,625,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公司已于2018年11月5日、2018年11月30日分别披露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8-128：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3、马鸿先生与黄建平先生于2018年12月19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2019年1月11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马鸿先生向

黄建平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4,62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14日分别披露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004：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4、兴原投资于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7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58,

955,107股，比例累计达到1.91%，导致其直接持股比例由19.42%被动减少至17.51%。

公司已于2019年3月8日披露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

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5、兴原投资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2019年5月29日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 兴原投资向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09,250,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公司已于2019年5月16日、2019年5月31日分别披露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以及完成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搜于特：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9-045：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以及完成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的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为给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及降低股票质押比例，与嘉兴煜宣

于2019年6月10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同意向嘉兴煜宣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公司154,

625,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

本次交易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2019年6月6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基准，转让价格确定为每

股人民币2.70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协议转让引起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马鸿

合计持有股份 1,047,670,188 33.88% 909,701,616 29.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948,572 4.72% 7,980,000 0.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1,721,616 29.16% 901,721,616 29.16%

兴原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32,317,117 7.51% 215,660,389 6.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317,117 7.51% 215,660,389 6.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转让各方：

转让方1：马鸿

转让方2：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以上转让方1、转让方2在本协议中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指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154,625,3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

本的5.00%，其中：转让方1转让137,968,57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46%；转让方2转让16,656,728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0.54%。

（二）标的股份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股份，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3.1转让价款

转让方、受让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70元/股，转让价款共计417,488,310元（大写：人民币

肆亿壹仟柒佰肆拾捌万捌仟叁佰壹拾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372,515,144.4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柒仟贰佰伍拾壹万

伍仟壹佰肆拾肆元肆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44,973,165.60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肆佰玖拾柒万叁仟壹佰陆拾伍元陆角整）。

3.2支付安排

3.2.1第一期：本协议签订生效且受让方具备付款条件（本款所指“具备付款条件” 为受让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

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

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3.2.2第二期：目标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剩余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

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

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

4.1转让方应于受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4.2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自依照法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后视为办理完毕交割手续，标的股份全部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交割日” 。

4.3自交割日起，标的股份对应的权利及义务完全转移至受让方，受让方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及义务。

4.4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各项税费、交易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五）过渡期安排

5.1过渡期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限。 在过渡期内，若目标公司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

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股份比例不变，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同时根据交易所除权除息规则作

相应调整。

5.2在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切实履行股东职责，并应遵守转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受让

方的利益。

（六）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6.1转让方1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转让方2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均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转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协议。

6.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转让方有约束力的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6.3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份，是标的股份的注册所有人和实际权益拥有人，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已有或潜在的纠纷；标的

股份权利完整，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转让方未签署任何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致使标的股份受到任何限制或丧失某项

权利。

6.4在标的股份之上，不存在质押权等担保权利或其他债务或纠纷，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标的股份未被采取冻结、

查封或其他强制性措施。

6.5转让方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转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6.6转让方同意，受让方由于任何转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转让方将按受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受让方。

6.7如果转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受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6.8本条列载的转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七）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7.1受让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

行本协议，并具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股东资格条件。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受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

协议。

7.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受让方有约束力的组织性文件、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7.3受让方已经取得签订、执行本协议的全部授权或许可或批准（如需）。

7.4受让方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用于购买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7.5受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数额和期限支付转让价款。

7.6受让方向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受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7.7受让方同意，转让方由于任何受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受让方将按转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转让方。

7.8如果受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转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7.9本条列载的受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8.1本协议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终止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8.2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将争议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马鸿先生共持有公司1,047,670,18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88%。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727,

1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51%，占马鸿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69.4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兴原投资共持有公司232,317,11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1%。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98,450,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8%，占兴原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42.38%。

五、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1、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曾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马鸿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曾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尚在严格履行中，本

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马鸿先生曾于2015年8月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承诺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4、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承诺:自2019年3月5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

份总数的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承诺尚在严格履行中，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及降低其股票质押比例，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方式为公

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本次协议转让后， 马鸿先生持有公司902,721,616股股份， 兴原投资持有公司222,640,389股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1,125,

362,00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39%。 马鸿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

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鸿

日期：2019年6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鸿

日期：2019年6月10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址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电话：0769-81333505

传真：0769-81333508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马鸿、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

商业路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赠与□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持股数量：1,279,987,305股持股比例：41.3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A股变动数量：-154,625,300股变动比例：-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会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信息披露义务人兴原投资曾于2019年3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

股份比例累计达到1.91%）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鸿

日期：2019年6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鸿

日期：2019年6月10日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搜于特

股票代码：002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43室-43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19年6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在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由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154,625,300股流通股股票引起的，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搜于特、公司 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煜宣 指 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原投资 指 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将其合计持有的搜于特154,625,300股股份转

让给嘉兴煜宣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概况

名称：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43室-43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君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CW0A77J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2日

合伙期限：2019年5月22日至2024年5月21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股东 持股比例（％）

山东通嘉投资有限公司 96.89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1

嘉兴君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00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

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曹峥 男 中国 北京 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嘉兴煜宣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在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

份之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搜于特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搜于特154,625,300股股份，占搜于特股份总数的5.00%。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嘉兴煜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54,625,300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4,625,300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转让各方：

转让方1：马鸿

转让方2：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

以上转让方1、转让方2在本协议中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标的股份

标的股份指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154,625,3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

本的5.00%，其中：转让方1转让137,968,57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46%；转让方2转让16,656,728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0.54%。

（二）标的股份转让

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股份，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3.1转让价款

转让方、受让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70元/股，转让价款共计417,488,310元（大写：人民币

肆亿壹仟柒佰肆拾捌万捌仟叁佰壹拾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372,515,144.4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柒仟贰佰伍拾壹万

伍仟壹佰肆拾肆元肆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44,973,165.60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肆佰玖拾柒万叁仟壹佰陆拾伍元陆角整）。

3.2支付安排

3.2.1第一期：本协议签订生效且受让方具备付款条件（本款所指“具备付款条件” 为受让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

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

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3.2.2第二期：目标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转让方支付剩余50%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08,744,155元（大写：人民币贰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肆仟壹

佰伍拾伍元整），其中：应向转让方1支付186,257,572.2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贰拾伍万柒仟伍佰柒拾贰元贰角整）；

应向转让方2支付22,486,582.8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捌拾贰元捌角整）。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

4.1转让方应于受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转让价款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4.2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自依照法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变更登记手

续后视为办理完毕交割手续，标的股份全部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交割日” 。

4.3自交割日起，标的股份对应的权利及义务完全转移至受让方，受让方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及义务。

4.4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各项税费、交易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五）过渡期安排

5.1过渡期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限。 在过渡期内，若目标公司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增发

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股份比例不变，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同时根据交易所除权除息规则作

相应调整。

5.2在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切实履行股东职责，并应遵守转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不损害目标公司及受让

方的利益。

（六）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6.1转让方1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转让方2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

公司，均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转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协议。

6.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转让方有约束力的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6.3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份，是标的股份的注册所有人和实际权益拥有人，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已有或潜在的纠纷；标的

股份权利完整，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转让方未签署任何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致使标的股份受到任何限制或丧失某项

权利。

6.4在标的股份之上，不存在质押权等担保权利或其他债务或纠纷，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标的股份未被采取冻结、

查封或其他强制性措施。

6.5转让方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转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6.6转让方同意，受让方由于任何转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转让方将按受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受让方。

6.7如果转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受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6.8本条列载的转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七）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7.1受让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具有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

行本协议，并具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股东资格条件。本协议一经签署，将对受让方构成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

协议。

7.2本协议的签订，不违反对受让方有约束力的组织性文件、判决、裁决、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7.3受让方已经取得签订、执行本协议的全部授权或许可或批准（如需）。

7.4受让方具备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实力，用于购买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7.5受让方保证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数额和期限支付转让价款。

7.6受让方向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中受让方保证的内容于本协议签订日在各方面均属真实、准确。

7.7受让方同意，转让方由于任何受让方保证的错误、失实、重大遗漏而产生或遭受或引致的所有损失、费用及支出（包括法

律服务的支出），受让方将按转让方的合理要求全面赔偿转让方。

7.8如果受让方得知任何陈述、保证及承诺已经被违反或可能被违反，应立即书面通知转让方，并说明违反的详情、原因及可

能对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产生的影响。

7.9本条列载的受让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在标的股份交割日后应继续有效。

（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8.1本协议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终止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8.2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将争议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搜于特股票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搜于特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

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曹峥

2019年6月1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地址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

电话：0769-81333505

传真：0769-81333508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

股票简称 搜于特 股票代码 002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

小镇1号楼143室-43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无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持股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154,625,300股 变动比例：5.00%

变动后持股数量：154,625,300股 持股比例：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符合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加或

减少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曹峥

2019年6月10日


